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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63号）精神，切实加强我省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就进一步做好我省自然保护区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自然保护区工作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有效措施，是保护国家生物战略资源、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手段。多年来，我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坚持环保优先方针，在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目前我省自然保护区仍面临着管理机构不健全、投入不足、监管不到位、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自然保护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自然保护区工作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依法保护、科学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促进全省自然保护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严格落实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
（一）科学规划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各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管理部门要科学编制辖区内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规划，确保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稳中有升，管护水平不断提高，切实保障生态安全。认真开展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分区核查确认工作，对范围和功能分区不明确的，要确定自然保护区范围、界限和功能区划。结合自身资源环境特色，努力开展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升格工作，新建和升格一批自然保护区，力争我省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有所扩大，管护规格得到提升。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要结合自身实际，认真编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规划，不断提升管护能力和水平。
（二）进一步规范自然保护区新建审批程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有关规定执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须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会同省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向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省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后，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批建议，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同一省辖市内跨县（市、区）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省辖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跨省辖市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有关省辖市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后共同提出申请，按上述规定程序申报。
（三）继续强化对自然保护区调整的管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省级及省级以下自然保护区自批准建立或调整之日起，原则上5年内不得进行调整。确需调整的，要从严控制缩小保护区及其核心区、缓冲区的范围，确保自然保护区功能不发生改变。省级及省级以下自然保护区调整和撤销，必须经省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审查，并经省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方可调整和撤销。
（四）严格限制涉及保护区的开发建设活动。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开展任何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开展的开发建设活动，不得影响其功能，不得破坏其自然资源或景观；自然保护区内部未分区的，按核心区、缓冲区规定管理。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工作要严格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1999〕177号）的规定执行。涉及省级以下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开发建设项目，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前，应编制生态和自然保护区影响评价专题报告，对项目可能对保护区功能和保护对象造成的影响作出预测，并提出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经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工作。在保护区外围开展的项目建设活动，如影响到保护区的，应参照在实验区的要求进行。
（五）不断加强自然保护区内土地和水域（海域）使用管理。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统筹考虑自然保护区涉及的土地、水域、海域使用管理，依法确定保护区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水域和海域使用权。依法使用自然保护区内土地、水域、海域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土地、水域、海域用途；禁止破坏、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自然保护区内的土地、水域、海域。定期开展自然保护区专项执法检查和管理评估，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对于管理不善、保护不力的，责令其限期整改。
三、切实加强对自然保护区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理顺管理体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有关规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由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二）健全管理机构。加强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科学管理。各级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督管理、组织协调职能，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的培训，努力提高管理队伍综合素质。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完善生态监测、科学研究、宣传教育、档案管理等制度。

（三）加大资金投入。各级人民政府要将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自然保护区基建、管护、科研、宣教和监测经费。加快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四）加强监督检查。各级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监管，对个别管理不善、保护不力的，责令其限期整改，对少数人为因素导致保护区受损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环境执法部门要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区环境监察工作，重点围绕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执行情况、自然保护区环境质量和生态功能保护、涉及保护区的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生态恢复和补偿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及管理评估。
（五）强化科技支撑。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基础理论、保护技术和管理政策研究的支持力度。逐步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植被和珍稀濒危物种分布数据库，建立遥感监测和地面监测相结合的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体系，及时掌握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变化情况，加强迁徙物种监测。2015年，所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部分省级自然保护区达到国家级示范保护区技术规范要求。
（六）完善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自然保护区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省国土资源、环保、农业、林业、水利、海洋渔业等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指导做好所管辖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及相关科研院所完善涉及自然保护区的政策、法规、规划，制定相关标准，完善技术规范。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3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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